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推进“厕所革命”提升城镇公共厕所服务水平有关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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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，直辖市城管委（国土规划委、规划局、市容园林委、绿化市容局），海南省规划委员会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：
　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厕所革命”的重要指示，提升城镇公共厕所服务水平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强化规划引导
　　（一）编制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编制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，将城镇公共厕所作为重点内容，对用地、数量和布局提出规划控制要求。按照《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》（GB50337-2003）和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》（CJJ27-2012），坚持生态、环保、经济、实用的原则，建立以独立式和附属式公共厕所为主、社会厕所对外开放为辅的厕所网络格局，形成布局合理、数量充足的城镇公共厕所服务体系。
　　（二）确保新城新区公共厕所建设不欠账。要在新城新区规划中明确公共厕所建设数量和布局要求，严禁擅自占用公共厕所用地或者改变其用途。从源头上把好公共厕所建设关口，克服公共厕所选址、定点等难题，实现公共厕所合理布局。
　　（三）加快补齐老城区公共厕所短板。要加快改造老城老区老旧公共厕所，特别是旱厕和设施陈旧老化的公共厕所。严禁随意拆除现有公共厕所；因道路拓宽等确需拆除的，要遵循“拆一补一、就近建设、优化服务”的原则，不得减少现有公共厕所数量和建筑面积。
　　（四）鼓励对外开放公共机构厕所。制定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，鼓励城市街道周边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服务业窗口等单位对外开放厕所，服务社会。
　　二、加强公共厕所人性化设计
　　（五）提高女性厕位比例。在新建和改建公共厕所时，要严格执行《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》（CJJ14-2016），确保人流集中场所女性厕位和男性厕位的比例不小于2:1，其他公共厕所女蹲（坐）位与男蹲（坐、站）位比例可为3:2。
　　（六）满足特殊人群如厕需求。对方便老幼、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使用的卫生间（第三卫生间）及附属的盲道、轮椅坡道、扶手抓杆等人性化设施设备，要提出相应要求，提高设计和建设管理水平，在细节上下功夫，提高公共厕所使用的便利性。
　　（七）注重实用力戒豪华。公共厕所设计和建设要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，突出环境整洁、干净卫生、方便舒适等实用功能，不得盲目贪大图洋，不得脱离实际需求片面追求豪华。
　　三、推进公共厕所云平台建设
　　（八）打造“城市公厕云平台”。要急人民群众之所急，通过互联网技术建立具备显示开放时间、蹲位数量和意见反馈等功能的城镇公共厕所大数据平台，方便群众及时找到厕所。推进全国城镇公共厕所基础数据联网，建立公共厕所档案，构建全国共享的“城市公厕云平台”。各省（区、市）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要完成公共厕所数据专项核查，利用全国“城市公厕云平台”做好数据日常维护管理，及时提升城镇公共厕所服务质量。
　　（九）完善公共厕所标识指引系统。各地要在“城市公厕云平台”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公共厕所引导牌配置，设置清晰鲜明的标识和指引，让群众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近的公共厕所。
　　四、提高公共厕所服务质量
　　（十）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。各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要健全公共厕所日常保洁责任制，防止重建轻管。特别要加强对风景区、旅游景点、公园、广场等人口密集公共场所厕所的运行监管，力争达到“四净三无两通一明”，即地面净、墙壁净、厕位净、周边净，无溢流、无蚊蝇、无臭味，水通、电通，灯明。
　　（十一）加强新技术研发和应用。加强科技创新，大力发展环保、节水、节能和生态型公共厕所，提高公共厕所建设运行水平。采用真空抽粪等技术，突破水资源缺乏地区公共厕所保洁难题。做好移动式公共厕所储备，提高应急反应能力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。
　　五、强化公共厕所管理责任
　　（十二）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。各地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厕所革命”的重要指示，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成工作中的大事，落实属地主体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找准工作着力点，以实际行动将提升城镇公共厕所服务水平各项任务落实到实处。制定公共厕所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，明确年度工作目标，细化工作内容；建立公共厕所“所长制”，将加强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工作任务纳入年度环境卫生重点工作任务，压实责任，并做好专项督查。
　　（十三）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。培育公共厕所文化，加强对群众文明如厕行为的宣传教育，营造共同缔造、共同维护和文明如厕的氛围。建立有效沟通解决机制，在公共厕所改造过程中，要提前告知周边群众，取得理解支持，采取摆放移动公厕、如厕分流等措施，确保改造期间群众如厕需求。充分利用微信、微博、政府网站等多种渠道，做好“城市公厕云平台”推广，提高使用的广泛性和便利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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